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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 

影响已消除的审核报告 
 

天衡专字（2024）00428号 

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核了后附的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科院”）

编制的《关于 2022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一、董事会的责任 

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

编制《关于 2022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保证其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电科院董事会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电科院董事会编制的《关于 2022 年度审计报

告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发表审核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

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

审核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在审核过程中，我们

实施了检查有关资料与文件、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

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关于 2022 年度审计报告

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电科院 2022年度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的影响已消除。 

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审核报告仅供电科院 2022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使用，不得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由于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无

关。 

 



                                            

 

 

 

[本页无正文，为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及事

项影响已消除的审核报告（天衡专字（2024）00428）之签章页]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史文明 

   

 

中国·南京   

 

 

2024年 4月 21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高蕾 

 

 



                                            

 

 

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22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 

专项说明 

 

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电科院”）2022 年度财务

报表已由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

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天衡审字（2023）01705 号）。公司董事会现就上述审计报告保留意

见所涉及事项的影响已经消除说明如下： 

一、2022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 

根据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2022年度审计报告中“二、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所述，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2其他需说明情况所述，报告期，电科院实际控制人之间发生表决

权委托纠纷，公司印章管理、资金使用审批、费用报销审批等重要的内控制度未能全部得到

有效执行，我们无法确定上述事项对电科院 2022年度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二、2022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说明 

2023年 9月 14日，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选举了董事长并聘任

了新的高级管理层。新的管理团队高度重视 2022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述事项，积极采

取措施解决、消除上述事项的影响。 

（一）关于实际控制人之间发生表决权委托纠纷事项影响的消除情况 

2023 年 7 月，胡德霖先生去世后，胡德霖先生与胡醇先生之间相关诉讼因一方死亡丧

失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主体资格而终止，李崇珠女士通过夫妻财产分配与继承取得胡德霖先

生名下持有的电科院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胡醇先生、李崇珠女士；同时，李崇珠女

士与胡醇先生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和《表决权委托协议》，将其名下电科院股份的表决

权全权委托给胡醇先生。 

如上所述，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胡醇先生、李崇珠女士，股份权属清晰并

已进行了必要的安排，不存在诉讼、仲裁或纠纷，因此公司判断关于实际控制人之间发生表

决权委托纠纷事项影响已消除。 

（二）关于公司印章管理、资金使用审批、费用报销审批等重要的内控制度未能全部得

到有效执行事项影响的消除情况 

2023 年 9 月，公司的公章、合同专用章（编号：3205000552995）、法人章已移交至公



                                            

 

 

司，并安排专人进行保管，公司相关印章重启使用。2023年 11月，公司已撤回起诉关于公

司诉胡醇先生归还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签名章（胡醇）、合同专用章的案件，该案件诉讼

已完结。 

2023 年 9 月，自新聘任管理团队以来，公司完善了相关制度，包括但不限于印章管理

制度、资金使用审批、费用报销审批制度等。 

在印章管理方面，公司完善了《印章管理制度》，制度规定用印申请人提交用印需求，

经部门负责人审核，报公司相关主管领导签批后，在印章使用登记簿中登记，由印章管理员

进行盖章；印章使用登记簿由专人保管并长期留存。公司严格执行印章管理制度规定，已重

点加强对公司印章的审批、保管、使用管理。 

在资金使用审批、费用报销审批制度方面，公司通过完善相关财务制度，进一步明确资

金使用审批、费用报销审批权限；同时不断优化财务部架构和人员职责，重视财务人员的专

业知识培训、岗位职责教育。公司财务收支严格按照规定的审批权限和程序执行。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将定期对公司的内控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价，同时外部审计机构也

会在财务报告审计过程中关注公司内控的有效性。此外，公司还进一步加强了管理层及相关

业务部门、关键岗位业务人员对相关法规、管理制度、审批流程的学习培训，强化关键人员、

关键岗位的规范意识，确保内控制度得以有效执行。 

在监督体系的构建方面，公司建立了法人治理机制，建立了内部控制监督制度，独立董

事、监事会能充分、独立地对公司管理层履行监督职责和独立评价和建议，同时在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领导下设置有专门的内部审计部门，依法独立开展内部审计工作，确保内部控制有

效运行。 

如上所述，在新任管理团队履职以来，截至报告期末，经对公司印章管理、资金使用审

批、费用报销审批等重要的内部控制环节进行风险评估和执行控制活动，未发现内部控制重

大缺陷或重要缺陷，因此公司判断该事项影响已消除。 

综上，公司董事会认为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事项影响已消除。 

  

特此说明。 

 

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3日 


